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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地址：11008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
區
承辦人：陳璿任
電話：02-27208889 轉 8516
電子信箱：bm1898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授建字第114307350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9539034_1143073509_1_ATTACH1.pdf、

39539034_1143073509_1_ATTACH2.pdf、39539034_1143073509_1_ATTACH3.pdf)

主旨：函轉有關「當層已設置二座僅設一處出入口且無直接連通

居室之特別安全梯後第三座特別安全梯能否設置180度開

啟（避難方向及逆避難方向）之防火門作為緊急升降機通

達當層樓層之任何部分之路徑」一案(如附件)，請查照並

轉知貴會會員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4年9月25日國署建管字第

114118517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案納入本局114年內政部建管法令函釋彙編第055號， 目

錄第一組編號第033號。

三、網路網址：https://dba.gov.taipei/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
會、周文斌建築師事務所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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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函
地址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號
聯絡人：莊芳遠
聯絡電話：02-87712345#2703
電子郵件：fang0915@nlma.gov.tw
傳真：02-87712709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25日
發文字號：國署建管字第114118517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當層已設置二座僅設一處出入口且無直接連通居室之

特別安全梯後第三座特別安全梯能否設置180度開啟（避

難方向及逆避難方向）之防火門作為緊急升降機通達當層

樓層之任何部分之路徑1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14年6月18日北市都授建字第1146109760號函。

二、查本署99年9月7日營署建管字第0990055781號函僅係就安

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防火門可否設置雙向防火門釋示，所詢

事項仍請依本部110年12月17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100819246

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都市發展局 1140925

*BCAA1143073509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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螢光標示







關於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防火門可否設置雙向防火門乙案，復請查照。
建築管理組
最後更新日期：2010-09-07
內政部營建署函 99.09.07.營署建管字第0990055781號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99年8月12日北工使字第0990750539號函。

二、按「防火門應朝避難方向開啟。但供住宅使用及宿舍寢室、旅館客房、醫院
病房等連接走廊者，不在此限。」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6條第
5款所明定，防火門開啟方向應符合上開規定。防火門可開啟之方向已符合
上開規定且確具有規定之防火性能時，如朝反方向開啟（即180度開啟），
尚非法所不許。

發布日期：2010-09-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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